附件5

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指引

一、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分为1A—5A共五个等级，总得分为1000分。其中750分—800分为1A；801分—850分为2A级；851分—900分为3A级；901分—950分为4A级；951分—1000分为5A级。

二、社会团体请选择最适合本组织的评估评分标准（评估指标），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按照相应类型的评估评分标准（评估指标），认真对照自评打分并确定参评等级。

三、社会组织在自评基础上，向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提交《社会组织评估申报书》。

四、社会组织管理局审核社会组织参评资格。符合评估条件的社会组织，根据通知要求提交自评得分表和评估佐证材料（由第三方评估机构通知具体要求）；

五、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初评和实地考察，并将初评结果报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审核后公示。公示期满后，由省民政厅发布评估结果通报。

